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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受告知權 

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140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在我國行政程序法中，「受告知權」包括： 
(A)預先告知。 
(B)事後告知。 
(C)救濟途徑之告示。 
(D)以上皆是。 
答案：D 
 

 

【裁判要旨】 

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政府資訊屬於「政府機關為實施監

督、管理、檢（調）查、取締等業務，而取得或製作監督、管理、檢（調）查、

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應限制

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且「本辦法依食品衛生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七條

第三項規定訂定之」、「受託機構及相關人員就其受委託檢驗業務應負保密義

務，不得對外揭露相關檢驗結果」、「主管機關非依法令規定不得揭露受託機構

之名稱。」為食品衛生檢驗委託辦法第1條、第10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是上訴

人主張將系爭食品委外檢驗，檢出殘留農藥可滅蹤0.06pp，與規定不符，上訴人已

以103年4月28日以北市衛食藥字第10331395300號函將檢驗結果告知被上訴人，其

不予提供檢驗報告及不得揭露受託檢驗機構之名稱等情，揆諸前開規定，尚非無

據。且查土地「徵收處分」乃政府依公權力之運作，為興辦公益事業需要，依法

定程序，對特定私有土地給予相當補償，並強制取得土地之一種處分行為；而對

於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事件，衛生機關依檢驗結果，所為「裁罰」處分，係

因食品業者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

品或公開陳列不符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之食品，該食品業者有具體違章行

為，衛生機關始為裁罰。故該「裁罰」處分與「徵收」處分應確保處分對象知悉

相關資訊之程度，尚有不同。從而，原判決遽以司法院釋字第731號解釋理由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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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區段徵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受告知權之釋明，推論食品安全衛生主管機關應

以提示完整之檢驗報告為原則，即使無法將檢驗報告直接提示，亦應為相當程度

之資訊揭露。 

【學說速覽】 

一、正當行政程序之意涵 
（一） 正當程序，源自於自然正義法則，依學者之見解，可歸納為「公平」、「公

正」、「公開」三項原則，除適用於司法程序外，此一憲法上原則亦被認為

適用於行政程序。 
（二） 學說有認為正當行政程序應包含五項要素：「公正作為義務」、「受告知

權」、「聽證權」、「說明理由義務」、「行政資訊公開」，本題所涉及關

於行政機關決定及理由之告知，即屬「受告知權」之範疇，以下即簡要說明

之。 
二、受告知權 

（一） 受告知權，係指行政程序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有及時獲悉與其利害攸關

之事實及決定之權利。其目的在於使當事人或關係人，知悉行政決定之內

容，並依告知的內容對其發生效力。 
（二） 告知，依時點與作用之不同，可分為預先告知、事後告知，以及救濟途徑之

教示，而行政機關決定及理由之告知乃屬事後告知之類型。行政程序法中關

於事後告知之規定，列舉如下： 
1. 總則之決定告知：行政程序法第43條，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

應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 
2. 行政處分之決定告知：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項，行政處分自以送達或其

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其發生

效力。 
3. 行政契約之決定告知：行政程序法第140條第1項，行政契約將侵害第三人

之權利者，應經該第三人之同意，始生效力 
4. 法規命令之決定告知：行政程序法第157條第3項，法規命令之發布，應刊

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三、違反事後告知之法律效果，分述如下： 

（一） 行政處分事後告知之違反 
1. 全然未告知：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項之規定，無從生效，故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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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告知不完全或錯誤：僅依其告知之內容生效 
（二） 行政契約事後告知之違反 
 依行政程序法第140條之規定，於第三人書面同意前，契約效力未定。 
（三） 法規命令事後告知之違反 
   行政程序法並未明文規定法規命令未經公布之效果，然未經公布之法規命令

何能發生拘束人民之效力；且行政處分尚須告知，法規命令何有不需經公布

之理，依「舉輕明重」之法理，未經公布之法規命令，亦屬無效。 

【相關法條】 

行政程序法第43條、第110條、第140條、第157條。 

 


